
 

國立臺南大學總務處出納組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AA03 

項目名稱 各項稅費款之扣繳作業 

承辦單位 出納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依據印領清冊、各所得人之領據或其他合法通知，核算應扣

繳各種稅費款。 

二、 各項稅費款之扣繳，屬應課稅所得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並登錄薪資管理系統： 

(一) 薪資所得依據「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及「薪資所得扣繳辦

法」之規定，予以扣繳。 

(二) 薪資所得以外之應稅所得，則按「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所

明訂之扣繳率，予以扣繳。 

(三) 其他代扣費款，於造冊時依各經辦單位提供之資料扣除。 

三、 印領清冊送相關單位核章及審核後，由主計室依規定程序編

製傳票，出納組配合開立支票付款及代扣繳作業。 

四、 開立支票後，出納組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 線上印製附條碼之扣繳稅額繳款書，連同國庫支票於繳納

期限內至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繳納稅款。 

(二) 其他代扣費款如有需另行繳納者，由經辦單位填具繳款證

明單連同相關憑證，至出納組辦理繳款。出納組將款項解

繳國庫後，將「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併同「繳款證

明單」及「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第二聯送主計室入帳。 

控制重點 一、 確實依照「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暨「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扣繳所得稅。 

二、 代扣之所得稅，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得，應於每月10日

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額向國庫繳清；屬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所得，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於線上印製附條碼所

得扣繳稅額繳款書至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繳納稅款。 

三、 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彙整上一年度所得資料完成扣繳申

報，若所得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免填發憑單；若

所得人為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執行業務事務所或所得人

要求填發憑單時，出納組則於 2月 10日前填發予所得人。 



 

四、 屬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得，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透過各類所得憑單資料電子申報系統，線上完成申

報，並產製電子扣繳憑單寄交予所得人或由業務單位轉寄交

所得人。 

法令依據 一、 出納管理手冊 

二、 所得稅法 

三、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四、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使用表單 一、薪資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 

二、各類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 

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四、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 

 



 

國立臺南大學總務處出納組作業流程圖 

各項稅費款之扣繳作業         

 

 

 

 

 

 

 

 

 

 

AA03 

配合開立支票付款及代扣繳作
業，並轉入薪資管理系統 

出納組 

印領清冊經送相關單位核
章及審核後，由主計室依規
定程序開立傳票 

持各項代扣稅費款繳款書及國庫
支票，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繳付 

代扣之所得稅，屬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
得，應於每月10日前，
將上一月內所扣稅額向
國庫繳清；屬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
得，應於代扣稅款之日
起10日內，印製附條碼
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至
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繳
納。 出納組 

結束 

註： 
1.於每年 1 月 31 日
前彙整上一年度
所得完成扣繳申
報，所得人為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免填發憑
單。 

2.屬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所
得，應於代扣稅款
之日起 10 日內，
透過各類所得憑
單資料電子申報
系統，線上完成申
報，並產製電子扣
繳憑單，寄交予所
得人或由業務單
位轉交所得人。 

計算扣繳稅額 

出納組 

是否為應
課稅所得 

免登錄薪資管理系統 

出納組 

否 

準備 

依印領清冊、各所得人之領
據或其他合法通知 

出納組 

是 

應依照「各類所得扣
繳率標準」暨「薪資
所得扣繳辦法」之規
定辦理 



 

國立臺南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出納組 

作業類別(項目)：各項稅費款之扣繳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

實 

部

分

落

實 

未

落

實 

不

適

用 

其

他 

一、 依照「各類所得扣繳率標
準」暨「薪資所得扣繳
辦法」辦理所得稅扣繳。 

      

二、 代扣屬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個人之所得稅，應於
每月 10日前將上一月內
所扣稅額向國庫繳清；
屬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所得，應於代扣
稅款之日起 10日內繳納
至國庫。 

      

三、 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彙

整上一年度所得並完成
扣繳申報。 

      

四、 若所得人為營利事業、機
關、團體、執行業務事
務所或所得人要求填發
憑單時，出納組應於 2
月 10 日前填發予所得
人。 

      

五、 屬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所得，應於代扣
稅款之日起 10日內，透

過各類所得憑單資料電
子申報系統申報並產製
電子扣繳憑單，寄交予
所得人或由業務單位轉
交所得人。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